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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长吸附带填料柱的有效吸附容量进行探讨。吸附带过长会导致填料柱有效吸附容量

成负数，提出了吸附带在ｆδ＞Ｌ的情况下有效吸附容量的计算方法。定义了安全吸附容量系数ｇ，
证明了ｇ值可以通过填料吸附量沿高度分布曲线和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曲线的相似法则计算得到。

关键词　填料柱　吸附带　吸附容量　安全吸附容量系数

　　有效吸附容量是吸附柱设计时的重要参数，目

前的计算方法大多通过吸附泄漏曲线进行推导，且

以往的推导中吸附柱填料多以活性炭为例［１～４］。在

将该理论用于本课题组研发高效除磷材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ＥＰＲＣ）的吸附柱设

计计算时发现，该理论并未涉及某些特定情况下泄

漏曲线的推导。对此，本文将进行探讨。

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活性炭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过程［１］

图１反 映 了 吸 附 柱 出 水 浓 度 同 产 水 量 的 关

系。图 中ρｂ 为 允 许 的 最 高 出 水 浓 度，即 吸 附 柱 的

泄 漏 浓 度；ρｘ 为 耗 竭 浓 度，ρｘ≈０．９５ρｉ；Ｖｂ 为 生 产

总 水 量；Ｖｘ 为 耗 竭 时 的 生 产 总 水 量。由 于ρｂ 和

ρｘ 分 别 接 近０和ρｉ，故 在 误 差 允 许 的 范 围 内 将 吸

附 过 程 曲 线 的 纵 轴 设 定 为０到ρｉ，以 吸 附 接 触 时

间 为 横 轴 作 泄 露 与 耗 竭 曲 线，如 图２，图 中ｔｂ 为 吸

附 周 期。

图１　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曲线

由图 ２ 可 知，吸 附 带 的 总 吸 附 能 力 为 面 积

ＶｂＶｘｖｘｖｂ 所代 表 的 污 染 物，但 当 吸 附 带 到 达 柱 底

后，它只剩面 积Ｖｂｖｘｖｂ 所 代 表 的 吸 附 能 力，可 以 定

义吸附带的分数容量ｆ１ 为：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科技专项（ＢＳ２００７１４６）。

图２　活性炭填料柱泄漏耗竭曲线的物理涵义

ｆ１ ＝
面积Ｖｂｖｘｖｂ

面积ＶｂＶｘｖｘｖｂ

＝
（ｆδ）厘米吸附柱的全部吸附能力
（δ）厘米吸附柱的全部吸附能力

（１）

ｆ１ 的含义见图２ｂ。

１．２　ＥＰＲＣ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过程

由于吸附速率、污染物浓度的不同，ＥＰＲＣ吸附

柱的泄漏和耗竭曲线较活性炭更趋平缓，如图３，其

最大原因可 能 是ＥＰＲＣ吸 附 带 的 高 度 比 所 用 吸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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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高度 要 高，即δ＞Ｌ，其 中δ可 理 解 为 长 吸 附 带。
此时ｆ２ 的定义不变。

图３　ＥＰＲＣ填料柱泄漏耗竭曲线的物理涵义

１．３　吸附容量的比较计算

对比两种填料的吸附柱泄漏和耗竭曲线可以看

出，对有效吸附容量的计算已有不同。对活性炭 吸

附柱而言，当ｆδ＜Ｌ时：
吸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ｘｉρｃＡ（Ｌ－ｆδ）

［１］ （２）
式中Ａ———吸附柱的面积，ｍ２；

ρｃ———活性炭的视密度，ｋｇ／ｍ３；

ｘｉ———平衡浓度为ρｉ时１ｋｇ活 性 炭 所 吸 附 的

有机物重量，ｋｇ。
对ＥＰＲＣ吸附柱，由于ｆδ＞Ｌ，若继续套用活性

炭的有效吸附容量公式将会得出吸附容量小于零的

错误结论。因此，对长吸附带情况下吸附容量的 计

算方法需要重新设计。

２　计算方法分析

２．１　安全吸附容量系数的提出

有效吸附容量的物理意义在于它定义了吸附柱

出水从０到允许最高出水浓度ρｂ 这一过程中吸附柱

所吸附的污染物，在ＥＰＲＣ吸附过程中该容量应该有：

当ｆδ＞Ｌ时：

　吸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ｘｉρｃＡ　Ｌ－ｆδ
Ｌ（ ）［ ］δ

＝ｘｉρｃＡ（Ｌ－ｆＬ）

＝ｘｉρｃＡＬ（１－ｆ） （３）
式（３）表明该情况下吸附柱有效吸附容量与吸

附带的大小无关，但注意到，纵轴所表示出水浓度的

０点实际上是允许最高出 水 浓 度ρｂ，因 此 此 时 的ρｂ
不能用０来代替。

观察Ｖｂｖｘ 曲线可以 看 出，在 泄 漏 的 初 始 阶 段，
出水的污染物浓度在很长时间内可保持在最高允许

出水浓度ρｂ 以 下，可 以 推 断，柱 内 污 染 物 浓 度 从０
到ρｂ 这一过程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且与δ有关。

设此时的允许 最 高 浓 度 为ρｇ，作ρ＝ρｇ 曲 线 与

Ｖｂｖｘ 交于Ａ点，与Ｖｂｖｂ 交于Ｂ点，如图４。

图４　ＥＰＲＣ填料柱泄漏耗竭曲线

此时，ＶｂＡＢ区域代表了在出水污染 物 浓 度 从

０到允许范围 内 吸 附 柱 能 够 拥 有 的 吸 附 能 力，对 于

活性炭填料吸附 柱 而 言，由 于ρｇ 无 限 趋 近 于ρｂ，相

当于图４中ρｇ 无限趋近于０点，ＶｂＡＢ区域面积无

限趋近 于０，在 误 差 范 围 内 可 以 忽 略 不 计；对 于

ＥＰＲＣ填料吸附柱而言则须计算到吸附容量内，此

时的 吸 附 容 量 应 加 上ＶｂＡＢ 区 域 所 代 表 的 吸 附 能

力。为了更好的表述，在此定义一无量纲参数ｇ，数

值上ｇ＝面积ＶｂＡＢ／面积Ｖｂｖｘｖｂ，称之为安全吸附

容量系数。可见，ｇ反映了吸附柱允许最高出水浓

度同耗竭后出水浓度的关系，其含义如图５。

图５　安全吸附容量系数的涵义

２．２　有效吸附容量的校核

有了安全吸附容量系数，吸附柱的 有 效 吸 附 容

量则有如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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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ｘｉρｃＡ　Ｌ－ｆｇδ
Ｌ（ ）［ ］δ

＝ｘｉρｃＡ（Ｌ－ｆｇＬ）

＝ｘｉρｃＡＬ（１－ｆｇ） （４）
由于ｇ是由吸附带δ衍生而来的，式（４）即说明

了吸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同吸附带是有关系的，同

式（３）相比更能够反映客观规律。

２．３　安全吸附容量系数ｇ的计算

鉴于吸附柱有效吸附容量计算的目的是为方便

吸附柱的设计，因此，不妨在吸附柱的设计中对安全

吸附容量系数ｇ进行计算。为此有人［１］提出，可以

建立吸附柱泄漏和耗竭曲线与吸附试验所求得容量

传质系数的关系，从而在不知泄漏曲线的前提下可

直接设计吸附柱。
采用此方 法 进 行 吸 附 柱 设 计 时 有 两 个 前 提 条

件：一是填料吸附量ｘ／ｍ沿吸附带高度的分布曲线

同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曲线的末端完全相似；二是

合理假定单位填料所吸附污染物的量同单位通量所

通过 污 染 物 的 量 是 成 正 比。这 两 个 条 件 已 被 证

实［１］。作出条件一中吸附量沿末端吸附带高度分布

曲线图，如图６，自此可对吸附柱进行设计。

图６　柱底吸附带中的ｘ／ｍ分布曲线［１］

根据定义和图５，安全吸附容量系数ｇ为：

ｇ＝
面积ＶｂＡＢ
面积Ｖｂｖｘｖｂ ＝

∫
Ｖｇ

Ｖｂ

（ρｇ－ρ）ｄＶ

∫
Ｖｘ

Ｖｂ

（ρｉ－ρ）ｄＶ

右式分子分母同除以（Ｖｘ－Ｖｂ）ρｉ，有：

ｇ＝

∫
Ｖｇ

Ｖｂ

（ρｇ－ρ）ｄＶ

（Ｖｘ－Ｖｂ）ρｉ

∫
Ｖｘ

Ｖｂ

（ρｉ－ρ）ｄＶ

（Ｖｘ－Ｖｂ）ρｉ
分别计算右式的分子分母，有：

分母 ＝
∫

Ｖｘ

Ｖｂ

（ρｉ－ρ）ｄＶ

（Ｖｘ－Ｖｂ）ρｉ
＝ｆ

又有：

ｆ＝∫
１

０
１－ρ
ρ（ ）
ｉ
ｄ Ｖ－ＶｂＶｘ－Ｖ（ ）ｂ

［１］

＝∫
１

０
１－ρ
ρ（ ）
ｉ
ｄ ｙ（ ）δ

［１］

　　 分子＝
∫

Ｖｇ

Ｖｂ

（ρｇ－ρ）ｄＶ

（Ｖｘ－Ｖｂ）ρｉ

＝∫
ｇ

０

ρｇ－ρ
ρ（ ）ｉ

ｄ Ｖ－ＶｂＶｘ－Ｖ（ ）ｂ
＝∫

ｇ

０

ρｇ－ρ
ρ（ ）ｉ

ｄ ｙ（ ）δ （５）

ｆ和δ已知后，就 可 由 式（５）计 算 出ｇ值，进 而

由式（４）计算出吸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

３　计算实例验证

以本课 题 组 所 研 发 的 高 效 除 磷 材 料 为 例，传

质系 数ｋａ＝３．９９６ｋｇ／（ｍｉｎ·ｍ３），其 干 密 度 为

１　１９０．１０８ｋｇ／ｍ３。所用填料柱为内径５ｃｍ，高２０ｃｍ
的有机玻璃柱体，用以处理平均总磷浓度为５ｍｇ／Ｌ
的污水，污水的总磷负荷为２．２５Ｌ／（ｍｉｎ·ｍ３），取

允许最高出水浓度ρｇ＝０．５ｍｇ／Ｌ，经过２３ｄ填料柱

出水开始不达标。
通过烧杯试验得２５℃下吸附等温线为：

ｙ＝１．１３９　３　ｘ＋０．０２０　７
Ｒ２＝０．９８９　７

因此（ｘ／ｍ）０＝０．８７７　７３２，ｂ＝５５．０３８　６５，进 而

得出该条件下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公式：

ｘ
ｍ＝

ｂ（ｘ／ｍ）０ρｅ
１＋ｂρｅ

＝
５５．０４×０．８８×ρｅ
１＋５５．０４×ρｅ

计算∫
ρｘ

ρｂ

ｄρ
ρ－ρｅ

及ｆ值如表１。

由表１可得：∫
ρｘ

ρｂ

ｄρ
ρ－ρｅ

＝５．７９４，∑ｆ＝０．６８４　３。

根据式（５）计算ｇ值如表２。其中表２第１４栏与

表１第１栏含义相同，只计算 ρｇ－ρ
ρ（ ）ｉ

＞０的部分。

由于δ×ｋａＦｍ
＝３．４２６　９０５，将ｋａ及Ｆｍ 值代入得：

δ＝３．４２６　９×２．２５３．９９６＝１．９３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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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
ρｘ

ρｂ

ｄρ
ρ－ρｅ

及 ｆ 值 计 算 结 果

ρ ρｅ
ρ
ρｉ

１－ρ
ρｉ

１－ρ
ρ（ ）ｉ

平均值

ρ－ρｅ
１

ρ－ρ（ ）ｅ
１

ρ－ρ（ ）ｅ
平均值

Δρ
ρ－ρｅ ∑ Δρ

ρ－ρｅ
ｙ／δ Δ（ｙ／δ） ｆ

０．２　 ７．６Ｅ－０４　 ０．０４　 ０．９６　 ０．１９９　 ５．０１８　９２５

０．６　 ０．００２　５　 ０．１２　 ０．８８　 ０．９２　 ０．５９８　 １．６７３　５４８　３．３４６　２３７　１．３３８　４９５　１．３３８　４９５　０．３９０　５８４　０．３９０　５８４　０．３５９　３３７

１．０　 ０．００４　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９９５　 １．００４　５４２　１．３３９　０４５　０．５３５　６１８　１．８７４　１１３　０．５４６　８８２　０．１５６　２９８　０．１３１　２９０

１．４　 ０．００７　０　 ０．２８　 ０．７２　 ０．７６　 １．３９０　 ０．７１７　８９０　０．８６１　２１６　０．３４４　４８６　２．２１８　５９９　０．６４７　４０６　０．１００　５２４　０．０７６　３９８

１．８　 ０．０１０　２　 ０．３６　 ０．６４　 ０．６８　 １．７９０　 ０．５５８　７１０　０．６３８　３　 ０．２５５　３２０　２．４７３　９１９　０．７２１　９１１　０．０７４　５０５　０．０５０　６６３

２．２　 ０．０１４　２　 ０．４４　 ０．５６　 ０．６０　 ２．１８６　 ０．４５７　４９５　０．５０８　１０２　０．２０３　２４１　２．６７７　１６０　０．７８１　２１８　０．０５９　３０７　０．０３５　５８４

２．６　 ０．０１９　５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５２　 ２．５８０　 ０．３８７　５２７　０．４２２　５１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４　２．８４６　１６４　０．８３０　５３５　０．０４９　３１７　０．０２５　６４５

３．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６　 ０．４０　 ０．４４　 ２．９７３　 ０．３３６　３６１　０．３６１　９４４　０．１４４　７７８　２．９９０　９４２　０．８７２　７８２　０．０４２　２４７　０．０１８　５８９

３．４　 ０．０３８　２　 ０．６８　 ０．３２　 ０．３６　 ３．３６２　 ０．２９７　４５７　０．３１６　９０９　０．１２６　７６４　３．１１７　７０５　０．９０９　７７３　０．０３６　９９１　０．０１３　３１７

３．８　 ０．０５６　７　 ０．７６　 ０．２４　 ０．２８　 ３．７４３　 ０．２６７　１４１　０．２８２　２９９　０．１１２　９２　３．２３０　６２５　０．９４２　７２４　０．０３２　９５１　０．００９　２２６

４．２　 ０．０９３　２　 ０．８４　 ０．１６　 ０．２０　 ４．１０７　 ０．２４３　５０１　０．２５５　３２１　０．１０２　１２８　３．３３２　７５３　０．９７２　５２６　０．０２９　８０２　０．００５　９６

４．６　 ０．１９９　７　 ０．９２　 ０．０８　 ０．１２　 ４．４００　 ０．２２７　２５８　０．２３５　３７９　０．０９４　１５２　３．４２６　９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４７４　０．００３　２９７

５．０　 ０．７２９　３０７

表２　根 据 式 （５） 计 算 得 到 的 ｇ 值

ρ ρｅ
ρ
ρｉ

１－ρ
ρｉ

１－ρ
ρ（ ）ｉ

平均值

ρ－ρｅ
１

ρ－ρ（ ）ｅ
１

ρ－ρ（ ）ｅ
平均值

Δρ
ρ－ρｅ ∑

Δρ
ρ－ρｅ

ｙ／δ Δ（ｙ／δ）
ρｇ－ρ
ρ（ ）ｉ

ρｇ－ρ
ρ（ ）ｉ

平均值

ｇ

０．２０　７．６Ｅ－０４　 ０．０４０　 ０．９６０　 ０．１９９　 ５．０１８　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４　９．１Ｅ－０４　 ０．０４８　 ０．９５２　 ０．９５６　 ０．２３９　 ４．１８２　６　４．６００　７５　１．８４０　３０　１．８４０　２９９　０．１９１　３　０．１９１　２８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７１２

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５６　 ０．９４４　 ０．９４８　 ０．２７９　 ３．５８５　２　３．８８３　８７　１．５５３　５５　３．３９３　８４８　０．３５２　８　０．１６１　４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７５１

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６４　 ０．９３６　 ０．９４０　 ０．３１９　 ３．１３７　１　３．３６１　１５　１．３４４　４６　４．７３８　３０９　０．４９２　５　０．１３９　７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　５９０

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７２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２　 ０．３５９　 ２．７８８　７　２．９６２　８９　１．１８５　１６　５．９２３　４６６　０．６１５　７　０．１２３　１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９４２

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８０　 ０．９２０　 ０．９２４　 ０．３９８　 ２．５０９　９　２．６４９　２６　１．０５９　７１　６．９８３　１７２　０．７２５　９　０．１１０　１４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　６４４

０．４４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８８　 ０．９１２　 ０．９１６　 ０．４３８　 ２．２８１　８　２．３９５　８３　０．９５８　３３　７．９４１　５０３　０．８２５　５　０．０９９　６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５９４

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９６　 ０．９０４　 ０．９０８　 ０．４７８　 ２．０９１　７　２．１８６　７５　０．８７４　７０　８．８１６　２０１　０．９１６　４　０．０９０　９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７２７

０．５２　 ０．００２　１　 ０．１０４　 ０．８９６　 ０．９００　 ０．５１８　 １．９３０　９　２．０１１　２９　０．８０４　５２　９．６２０　７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３　６２３

　　此时ｆδ＝０．７２９×１．９３０＝１．４０７＞０．５＝Ｌ
属于长吸附带。

表２ 最 后 一 列 的 求 和 即 为 式 （５）的 分 子

＝０．０３２　９６。

由于高效除磷材料在浓度为５ｍｇ／Ｌ时的ｘ／ｍ
值为６７５．１５５ｋｇ／ｇ，由 式（４）得 吸 附 柱 有 效 吸 附 容

量为

ｘｉρｃＡＬ（１－ｆｇ）＝［６７５．１５５×１　１９０．１×０．００１　９６２　５×
　０．２×（１－０．０３２　９６×０．７２９　３）］

＝３０７．７９５　９（ｇ／ｍ３）

污水总磷浓度按０．００５ｇ／Ｌ计 算，污 水 则 吸 附

周期Ｔ为：

３０７．７９６／（０．００５×２．２５）＝２７　３５３．１９（ｍｉｎ）

＝４５５．８８６　４（ｈ）

≈１９．００（ｄ）
可以看出，通过计算推导出来的吸附周期１９ｄ

同试验时２３ｄ穿 透 的 结 果 较 为 接 近。由 于 实 际 试

验时温度很难稳定在２５℃，吸附速率随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使结果略有降低。另计算时所产生的 误 差

对结果也有影响。

４　结论

鉴于以吸附 柱 有 效 吸 附 容 量＝ｘｉρｃＡＬ（１－ｆ）

进行计算时，吸附带过长易导致吸附容量小于０的

错误结果，故本文以吸附带δ满足ｆδ＞Ｌ情 况 下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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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快 渗 处 理 城 镇 污 水 的 优 化 技 术 研 究
司圣飞１　陈永青１　刘康怀２

（１广西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南宁　５３００１１；２　桂林理工大学，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　人工快渗（ＣＲＩ）处理工艺具有管理简单、运行成本低、处理效果稳定等特点，适用于小城

镇污水处理。目前，ＣＲＩ的氧化还原环境主要依赖湿干交替运行，试验设置了三组不同的ＣＲＩ系统，
对设置通风管优化复氧环境和采用不同填料去除磷效果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ＣＲＩ系统在城镇

污水处理方面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　污水处理　ＣＲＩ系统　复氧　填料　除污机理

１　ＣＲＩ系统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人 工 快 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处理工艺因其具有建设与运行成本低、管理简

单、处理效果好等特点，在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得到

了推广应用，如：深圳市保安区白花洞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１　５００ｍ３／ｄ）、深 圳 观 谰 湖 高 尔 夫 球 场 牛 湖

河污水处理工程（１万 ｍ３／ｄ）、凤凰河二沟污水治理

工程（２万ｍ３／ｄ）、桂林市阳朔县田家河生活污水处

理工程（８　０００ｍ３／ｄ）、桂林 兴 安 县 污 水 处 理 工 程（１
万ｍ３／ｄ）、广 西 蒙 山 县 污 水 处 理 工 程（１万 ｍ３／ｄ）
等。ＣＲＩ是在传统快速渗滤系统（ＲＩ）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种污水土地处理工艺模式［１～４］。其工艺流

程见图１。

图１　ＣＲＩ处理生活污水的典型工艺流程

ＣＲＩ系统工艺用于处理城镇生活污水有以下特

点：①处理工艺流程简单，省去了二沉池；②设 备 少，

维修与管理容易；③建设与运行成本低；④需要人工

翻晒填料层实现湿干交替运行来保持填料层的氧化

还原环境；⑤处理后出水可以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 物 排 放 标 准》（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一 级Ｂ标 准；

⑥氨氮和总磷的去除效果显著，去除率可分别达到

９０％和８０％，但 脱 氮 除 磷 效 果 不 稳 定，特 别 是 总 氮

的去除不稳定。

１．１　ＣＲＩ系统脱氮途径分析

多年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微生物的硝化、反硝化

作用是土地处理系统中氮去除的主要途径，一般去

除率在７０％以 上。ＣＲＩ系 统 通 常 氨 氮 的 去 除 率 较

高，而总氮去除率较低，其原因就是硝化比较 彻 底，
但反硝化不够充分。所以，ＣＲＩ系 统 解 决 总 氮 去 除

的关键是解决反硝化不够充分的问题。

１．２　ＣＲＩ系统除磷途径分析

早期的ＣＲＩ系 统 处 理 池 通 常 采 用 普 通 的 砂 填

料（河砂），即使经过人工翻晒，实现湿干交替运行，
其除磷效果也不稳定，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后，出水可能达不到排放要求。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为了达到 除 磷 的 效

附柱的有效吸附容量＝ｘｉρｃＡＬ（１－ｆｇ）对ＥＰＲＣ进

行计算。其中安全吸附容量系数ｇ值可以通过填料

吸附量沿高度分布曲线和吸附柱的泄漏和耗竭曲线

的相似法则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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